马克思主义学院本科教学办公室关于
期末考试成绩登分的通告
尊敬的各位教师：
鉴于成绩计算和录入中存在的问题，为严格学生成绩管理，规范成绩录入流程，提高成绩录入准确性，特通告如下。
1.在登记平时成绩前需及时收齐平时作业；对学生已经上交的作业需确保无一遗漏，正确评分和记录；对学生的请假、旷课情况和平时的课堂讨论等成绩记录需认真核对。对逾期提交作业学生的成绩问题，应由学生自己承担责任。
2.计算平时成绩时需要保留纸质版材料，主要包括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构成比例、每位学生平时成绩的不同构成部分的得分以及每位学生平时成绩总分，格式不限，该材料需要装入试卷袋存档。
3.教研中心应统一试卷、同一评分标准、同一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的比例，尽量做到统一阅卷。
4.阅卷时需仔细认真、公平，同一评分尺度，避免阅卷评分出错。
5.总成绩计算时需按正确比例，避免因比例错误，导致批量成绩出错。
6.录入成绩时，需专注细心，避免出现录入错误。
7.录入后请先保存，仔细核对比例设置、成绩等信息之后再正式提交。需在学校规定时间前（考试之后十天以内）完成。
8.如遇学生缺考在登记成绩时请务必填写“缺考”而不是零分，同时请仔细核查该生平时作业材料，慎重给予平时成绩。
9.如若出现登分错误，需要提出书面修改申请，详细写明原因并附相关材料。
10.务必向助教说明相关要求。教师应认真检查助教工作，对助教的工作负有完全的责任。
11.要杜绝人情分。避免差错。提高成绩考核和管理的质量。
12.对出现成绩登分差错的教师，将在期末教师教学质量考核中酌情减分。
特此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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